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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说两句
今晚双色球第2022100期开

奖，奖池18.67亿元。上期双色球
开出红球号码为 01、11、23、24、
26、32，蓝球号码为15。

上期双色球头奖开出8注，单
注奖金为 748万多元。这 8注一
等奖花落6地：内蒙古2注、上海1

注、江苏 1 注、山东 2 注、四川 1
注、陕西 1 注。二等奖开出 256
注，单注金额9万多元。当期末等
奖开出838万多注。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8.67 亿多元。本期彩民依然有
机会2元中得1000万。

“当时和另一位彩民你一张
我一张随机抽着刮的，没想到我
抽中了大奖。”近日，无锡彩民孟
先生玩福彩刮刮乐“5 倍惊喜”
时，幸运刮中头奖 20 万元。中
奖彩票出自新吴区春潮二区泰
山路南大门 32020130 福彩销售
站。

日前，孟先生带着中奖彩票
来到市福彩中心领取奖金。兑奖
时，孟先生十分开心，他是购买福
利彩票十多年的老彩民，曾经中
过几万元的大奖，但像这次投入
一百多块钱就收获20万元大奖，
还是第一次。对于福彩的各类玩
法，孟先生可谓是了如指掌，聊天
时他从包里拿出了一叠彩票，里

面有双色球、3D、东方6+1以及快
乐8，每张投注金额不多，但投注
的玩法丰富，号码也多。孟先生
笑着说：“只要投的号码多，坚持
投注，相信总会中奖的。”

说起此次中奖，孟先生感到
很幸运。当时他到福彩销售站
时，正巧有其他彩民在玩刮刮乐

“5 倍惊喜”，孟先生也参与其
中，一本新打开的刮刮乐，两人
你一张我一张地从里面随机抽
着刮，刮了好几张刮出一些小
奖，另一位彩民就不再刮了，只
有孟先生继续坚持刮，当刮了二
十多张时，孟先生幸运地在“我
的 号 码 ”里 面 刮 到“ 中 奖 号 码
11”，喜中头奖20万元。

无锡彩民坚持刮“5倍惊喜”
揽获头奖20万元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18.67亿元
上期双色球头奖8注748万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围观心态
从古至今都存在，然而“吃瓜”要分清
界线、守住底线。作为近500人的微
信群群主，王某擅自发布未经核实
的消息并号召群友来“吃瓜”，使李某

无故背上了“小三”的骂名，侵害了
其名誉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线“吃瓜”如今成为部分人“恶趣
味”的发酵池，乱象亟待治理。多方
通力合作，才能震慑不良传播者。

传播“第三者”谣言
“吃瓜群”群主被告

新鲜的芹菜新鲜的芹菜。。（（新京报新京报））

2021年12月，一条关于上海
某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之间非正
常交往的附图八卦，在奉贤区社
交媒体网络平台传播开来。“A妈
妈”在孩子班级微信群中发布了
老公与“B妈妈”之间非正常交往
的言论，引起广泛关注。被告王
某看到该消息后，发现“B妈妈”在
微信群中备注的孩子“B”，与自己
班级里的某位同学同名同姓，便
误以为“B妈妈”就是该同学的母

亲——原告李某。随后，王某将
李某的照片发送至以其为群主
的、近 500 人的微信群中传播。
该条信息迅速发酵，导致众人均
认为原告李某就是事件中的“第
三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李
某将王某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
法院，要求判令王某公开向其赔
礼 道 歉 ，并 赔 偿 精 神 损 失 费
100000元和律师费6000元。

（来源：中青报）

@云宇：这下好了，别人吃自
己种的瓜了。

@种花家的黑兔砸：吃瓜有风
险，尤其是没有真凭实据的瓜。

@NEMO：警告世人，不要传
八卦，而且还是那种道听途说的八
卦，不要听风便是雨，谣言就是这
样被“造”出来的。

@静静来了：传播不实信息，
给别人造成伤害，确实该罚。

@Horizon：造谣有成本，传播
需谨慎。

@徐东：互联网上，放纵不应是常
态，每个人都应该约束自己的言行！

@他：希望严查这种群，这种
群可不少。

案值百余元罚款好几万，合适吗？在本案中，执法者看似“有法必依”，执法严格，但“执法必
严”的前提是合理适用法律。就本案来说，《食品安全法》的处罚为五万元起，而《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的处罚为二千元起。正如督查组成员陈晓所言，“执法不能只讲力度”。这类处罚明显有违常
理，机械适用法律造成适用错误，反而与法律制定之精神有所冲突。对于执法者来说，过罚相当是
法律要求更是民心所向。

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
国务院督查组：处罚过当

近日，“夫妇卖5斤芹
菜遭罚 6.6 万”引发热议。
据报道，国务院督查组接到
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
查平台”反映，陕西榆林的
一家个体户卖了5斤芹菜
后被市场监管部门罚了6.6
万元，督查组对此展开调查
走访。罗某夫妇经营一家
蔬菜粮油店，去年十月的一
天，他们购进7斤芹菜。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取2斤
进行抽样检查。一个月后，
他们接到检验报告，说这批
芹菜检验不合格。剩余的5
斤，夫妇俩已经以每斤4元
价格售出。其处罚决定书
认定，因涉案芹菜已售出，
无购买者信息无法召回，罗
某夫妇未履行进货查验义
务，涉嫌经营超过食品安全
标准限量食品的行为，违反
了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对
其做出 6.6 万元的处罚。

（来源：央视）

@温柔：所以后续怎么处理的？
罚款交不交？

@幸福很简单：过罚不当，相关部
门法律法规应当及时修正。

@根正苗红的贫农：不合理之处
并不只是过罚不当。比如，在抽样时
不要求出具进货凭证，一个月以后才
让出具。指责“无购买者信息无法召
回”，谁去菜场买菜，还留姓名地址电
话？买的芹菜又怎么可能放一个月
才吃？还怎么召回？如此迟缓的检
测，对食品安全到底有何意义？

@ 凯 胜 霖 ：这 不 是 货 源 的 问 题
吗？干嘛不查货源？

@曲珍吉祥：芹菜究竟什么原因
不合格？吃了之后对人有什么有害
影响？先厘清这些问题，再来讨论这

6.6万合不合理。
@Chen：说重罚的，每个人能承受

的重罚不一样，小微企业怎么承受得
起？

@猪猪：食品安全支持重罚，但在
量上应杜绝一刀切。

@守护者：不要死板地执法。
@郑伊涛：比例原则。
@浅浅：作为销售方，也该时刻提

醒自己，保证产品质量。
@七月流火：执法不能求力度而

失温度！


